
厦门泉州漳州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加工小作坊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
集体配餐许可证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产品名称 厦门泉州漳州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加工小作坊许
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集体配餐许可证食品添加剂
生产许可证

公司名称 厦门志在必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前埔社区前村499号205室之一（注
册地址）

联系电话 15259245875 13306039715

产品详情

厦门泉州漳州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证食品加工小作坊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集体配餐许
可证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开展食品生产许可现场核查时，应当按照申请材料进行核查。对首次申请许可或者增
加食品类别的变更许可的，根据食品生产工艺流程等要求，核查试制食品的检验报告。开展食品添加剂
生产许可现场核查时，可以根据食品添加剂品种特点，核查试制食品添加剂的检验报告和复配食品添加
剂配方等。试制食品检验可以由生产者自行检验，或者委托有资质的食品检验机构检验。

现场核查应当由食品安全监管人员进行，根据需要可以聘请专业技术人员作为核查人员参加现场核查。
核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核查人员应当出示有效证件，填写食品生产许可现场核查表，制作现场核查记录
，经申请人核对无误后，由核查人员和申请人在核查表和记录上签名或者盖章。申请人拒绝签名或者盖
章的，核查人员应当注明情况。

申请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在产品注册或者产品配方注册时经
过现场核查的项目，可以不再重复进行现场核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委托下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受理的食品生产许可申请进行现场核查。特殊食
品生产许可的现场核查原则上不得委托下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实施。

核查人员应当自接受现场核查任务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生产场所的现场核查。



监督检查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对食品生产者的许可事
项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食品许可管理信息平台，便于公民、法人和其
他社会组织查询。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食品生产许可颁发、许可事项检查、日常监督检查、许可违法行
为查处等情况记入食品生产者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对有
不良信用记录的食品生产者应当增加监督检查频次。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履行食品生产许可管理职责，应当自觉接
受食品生产者和社会监督。

接到有关工作人员在食品生产许可管理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的举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及时进行调
查核实。情况属实的，应当立即纠正。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食品生产许可档案管理制度，将办理食品生产
许可的有关材料、发证情况及时归档。

第四十七条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可以定期或者不定期组织对全国食品生产许可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定期或者不定期组织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食品生产许可工作
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十八条  未经申请人同意，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参加现场核查的人员不得披露申请人提交的
商业秘密、未披露信息或者保密商务信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涉及国家安全、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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